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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4）川 01 破终 40 号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上海杨站物流服务有限公司，住所

地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崇南路 6 号 1 号房-044。

法定代表人：尚晓凤，执行董事。

委托代理人：严业周，上海业周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申请人）：四川永星电子有限公司，住所

地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电子路 98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程义龙，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雷桃桃，女，系公司员工。

委托代理人：卢韵心，女，系公司员工。

上诉人上海杨站物流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杨站物流公司）

因申请被上诉人四川永星电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永星电子公司）

破产清算一案，不服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（2024）川 0114

破申 8 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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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审理了本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一审法院认定事实：

一、永星电子公司基本情况。该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9 月 25

日，注册资本为 1 亿元，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，住所地

为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电子路 98 号，登记机关为成都市新都区市

场监督管理局，经营范围为自产自销及代理销售电阻器、电位器、

传感器、电力自动化系统整机及相关进出口业务等。

二、案涉债权债务情况。2020 年 10 月 27 日，上海市第一中

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9）沪 01 民初 264 号民事判决，判决案外人

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向案外人上海洪皓贸易有限公司返还借款

本金人民币 1.1 亿元及支付利息，案外人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

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星电子公司对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清偿

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

有限公司、永星电子公司不服该判决，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

起上诉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作出（2021）

沪民终 123 号判决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作出后，上海洪

皓贸易有限公司与杨站物流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，将其基于上

述判决书认定的对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、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

资股份有限公司、永星电子公司所享有的债权及担保权益一并转

让给杨站物流公司。

三、案涉债权执行情况。2021 年 7 月 2 日，杨站物流公司作

为申请执行人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银河天成集团有

限公司、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、永星电子公司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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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执行。2021 年 9 月 26 日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被执行

人名下暂无可供执行财产，杨站物流公司亦未能提供可供执行的

财产线索为由作出（2021）沪 01 执 1248 号执行裁定，终结本次

执行程序。

一审法院另查明，2022 年 1 月 24 日，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

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桂 01 破申 1 号民事裁定，受理案外

人天地和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对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的破产清

算申请。杨站物流公司依据前述生效判决向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

司管理人全额申报了债权，目前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

一案尚在审理中。

永星电子公司目前仍在经营，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《2023 年

度审计报告》《2024 年度半年报》。其中，《2023 年度审计报告》

载明永星电子公司现有资产包括货币资金、应收账款、长期股权

投资等，资产总计 1 037 020 743.51 元；《2024 年度半年报》显

示资产总计 1 013 564 328.18 元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首先，永星电子公司住所地在成都市新都区，

登记机关为成都市新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故一审法院对本案具

有管辖权。其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七条第二款规

定：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

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”。杨站物流公司受让了上海

洪皓贸易有限公司对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、北海银河生物产业

投资股份有限公司、永星电子公司的债权，并作为申请执行人对

上述三公司申请了强制执行，其作为债权人申请永星电子公司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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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清算主体适格。再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第一款规定：债务

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

定其具备破产原因：（一）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；（二）明

显缺乏清偿能力”。本案中，一方面，根据生效判决内容，永星电

子公司系对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

连带清偿责任。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现已被人民法院受理破产

清算，杨站物流公司也依据前述生效判决向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

司管理人全额申报了债权，故其债权在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破

产清算案件中能否获得清偿以及获得多少清偿，尚不能确定，继

而无法判断永星电子公司应当承担的债务数额。另一方面，执行

法院虽以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、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

限公司、永星电子公司名下暂无可供执行财产，杨站物流公司亦

未能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为由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，

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在案证据，永星电子公司还具有用于清

偿债务的财产。因此，杨站物流公司以永星电子公司不能清偿到

期债务为由申请永星电子公司破产清算的依据不足。

据此，一审法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

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二款、第十条第一款、第十二条第一款，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

定（一）》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，裁定：不予受理杨站物流公司对

永星电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杨站物流公司不服，向本院上诉称：撤销一审裁定，指令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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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依法受理杨站物流公司对永星电子公司提出

的破产清算申请。主要事实和理由：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、适

用法律错误。1.一审法院将永星电子公司的连带清偿责任错误地

当成了补充责任，适用法律错误。一审认为“银河天成集团有限

公司现已被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清算，杨站物流公司也依据前述生

效判决向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全额申报了债权，故其债

权在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中能否获得清偿以及获

得多少清偿，尚不能确定，继而无法判断永星电子公司应当承担

的债务数额”，不仅超出审理范围，且与本案先前的判决及裁定相

悖，违反法定程序。2.一审裁定认为“杨站物流公司以永星电子

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申请永星电子公司破产清算的依据不

足”，与事实不符。本案中，永星电子公司对杨站物流公司的债务，

截至杨站物流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时，已超过 2 亿元。杨站物流公

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执行法院通过网络查控系统未发现永星

电子公司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，遂以永星电子公司无财产可供

执行为由裁定终结该次执行，足以证明永星电子公司符合破产清

算条件。3.一审裁定认定“永星电子公司还具有用于清偿债务的

财产”，缺乏事实依据。根据杨站物流公司提交的（2021）沪 01

执 1248 号执行裁定书，以及永星电子公司对杨站物流公司的债务

履行情况等客观事实，足以证明永星电子公司已不具备清偿债务

的能力。4.一审裁定认定因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破产程序未终

结，杨站物流公司对永星电子公司破产申请依据不足，属于法律

适用错误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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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（法释〔2011〕22 号）第一条第二款明

确规定，相关当事人以对债务人的债务负有连带责任的人未丧失

清偿能力为由，主张债务人不具备破产原因的，人民法院应不予

支持。

本院二审期间，当事人双方未提交新证据。

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（2019）沪民终 123 号民

事判决书以及（2021）沪 01 执 1248 号执行裁定书，可证明杨站

物流公司是永星电子公司的合法债权人，有权以债权人的身份申

请对永星电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，本案

的争议焦点是永星电子公司是否具备破产原因。根据本案查明的

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，评述如下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“企业法

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

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”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

第一款的规定，杨站物流公司作为申请人应当证明永星电子公司

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现有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

乏清偿能力。从本案查明的事实以及在案证据来看，第一，永星

电子公司仅就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与

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，即

永星电子公司对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案涉债务承担的是补充责

任，需依据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到期不能清偿的债务数额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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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。杨站物流公司已在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中申

报了债权，其债权获得的清偿数额尚无法确定，进而，永星电子

公司需向杨站物流公司清偿的数额亦不能确定。第二，根据永星

电子公司提交的审计报告来看，永星电子公司名下还有货币资金、

应收账款、长期股权投资等资产，总额达1 037 020 743.51元，足以覆盖

其对杨站物流公司的负债，故永星电子公司有财产可用于清偿债

务。第三，根据永星电子公司提交的证据以及实地走访来看，员

工还在正常上班参与生产，说明永星电子公司还在正常经营，具

备偿还债务的能力。因此，一审法院裁定暂不受理杨站物流公司

对永星电子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，并无不当。

综上，杨站物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，应予驳回。一审

裁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》第十二条第一款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
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并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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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  判  长   马 丽 莎

审  判  员   李 盈 昊

审  判  员   赵 云 平

二〇二五年二月十日

书  记  员   石    睿


